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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税收理论及其政策含义

卿定文　朱锡平

　　摘要 : 最优税收理论包含两个基本原则 ———“税收原则”和“非税原则”。兰姆斯等在

严格的假定条件下推导出了一个模型 ,认为政府为了保证开支对商品和劳务征税后 ,消费

者对每一种产品的实际消费应等比例减少 ,然后以税收的形式将这一减下来的资源上缴

给政府 ,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税收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破坏程度。鲍莫尔和布莱德福德

则提出逆弹性规则 ,认为在最优商品税体系中 ,对各种商品征税应与应税商品的需求弹性

成反比 ,即所谓的“反弹性原则”。最优税收理论尽管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的局限性 ,但其

寻求权衡公平与效率的思想对我国税制改革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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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尽管税收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但直到 20 世

纪人们才开始探究征税的优化、税制的优化问题。

1927 年兰姆斯 (Ramsey ,另译为拉姆齐或兰姆塞) 在

其论文《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中首次探讨了税收

优化的原理 ,提出了最优商品税。这是经济学发展

史上的一种进步。兰姆斯的目标是如何设置商品税

税率使“效用减少最小”即额外负担最小。他的论述

把从休谟以来的经济学家对税收的认识 ———一项税

收 ,如果是针对供给无法改变的生产活动或产品而

开征 ,便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税收的扭曲效应 ———

上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真正开创了从理论上阐明

税收优化的基本原理的新时期。

兰姆斯巧妙地将微观经济学在当时取得的成果

如一般均衡、斯拉茨基替代矩阵、间接效用函数、罗

尔恒等式等新的理论范畴与发现运用于税收理论的

研究。他将规范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比较完美地结

合了起来 ,解决了税收理论的分析和研究需要极强

的抽象能力的问题。因为 ,如何征税是属于规范经

济学的内容 ,而最优化的税收 ,又属于实证经济学的

核心内容。这样 ,最优税制理论必然牵涉到微观经

济学的基本内容。但兰姆斯天才式的论述在当时并

未得到人们的重视 ,经过近 30 年之后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其最优税收理论才被讨论过两

次。①20 世纪 50 年代的讨论只是初级的 ,而 70 年代

的讨论 ,是在 60 年代取得的不确定性、代理问题、信

息经济学等初步成果的基础上 ,并在方法论上借用

了最优增长理论的成果 ,由米尔利斯和代尔蒙这两

位研究最优经济增长的理论家来突破的。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讨论 ,使兰姆斯理论模型在深度与广

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并使最优税收理论形成了

体系。而这场讨论所产生的委托 - 代理理论、信息

不对称条件下的契约理论、激励理论等等 ,反过来对

当代微观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平新乔 ,

2001) 。这场讨论的理论成果在 1996 年获得了诺贝

尔经济学奖。

目前 ,对税收与税制的研究也成为了我国财政

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伴

随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 ,最优税收理论在我国也得

到了许多的介绍。郭庆旺 ( 1995、1999) 、王雍君

(1995)和刘宇飞 (2000)等对最优税收理论基本内容

作了概述 ;邓力平 (1997) 结合米尔利斯 (1996) 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这一理论的影响作了说明 ;许建

国 (1999) 、王鹏和吴慧 (2001) 、邓力平 (2003) 等阐述

了这一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关系和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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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乔 (2001) 探讨了兰姆斯规则及其推广与引伸 ;

还有的学者 (刘建明、刘玉龙 ,1999 ;陈松青 ,2003 ;吴

俊培、张青 ,2003) 在介绍最优税收理论的同时结合

我国的税制改革进行了探讨 ,并通过比较研究 ,试图

建立以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的最优税收理论 ;杨斌

(2005) 则对最优税收理论的实际可操作性提出了

“质疑”。

但我们认为 ,到目前为止 ,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对

“优化”这一理念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和科学全面

的。虽然政府已经从宏观上把征税作为一种手段来

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与调节 ,但我国理论界和实

际部门对税制优化的问题缺少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

更是无从出台优化税收的规章制度。这是与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因此 ,我们仍感有

研究最优税收理论并分析其价值的必要。

二、最优税收的基本原则

征税操作是简单的 ,但税收理论是极其复杂的。

在最优税收理论中有许多基本定理 ,因而最优税收

也就有许多原则。然而 ,米尔利斯 (1994) 从复杂的

最优税收理论和众多的原则中 ,从一般意义上归纳

出了两条最基本的最优税收原则 ,平新乔在《微观经

济学十八讲》中对此也进行了介绍 :

第一 ,“税收原则”,即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

情况下 ,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就需要对市场交易进行

征税。这一原则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 ,强调了信息

不完全或不完美对于征税的限制 ,同时也指出了在

这种限制下征税的基本途径。米尔利斯 (1971) 指

出 ,在不考虑跨时问题时 ,一个具有行政管理方面优

点的近似线性所得税方案是合意的 ;但所得税并不

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 ,是一个缩小不平等程度

的有效工具 ;我们要设计与所得税互补的税收 ,从而

避免所得税所面临的困难。在分析过程中 ,他按照

信息经济学的传统 ,把观察不完美的行为变量称为

“私人变量”。比如在典型的委托 - 代理框架中 ,纳

税人作为代理人 ,对于自己的行为具有完全信息 ;而

政府作为委托人 ,对于代理人的特征的信息是不充

分的 ,因而存在道德风险 ,纳税人 (代理人)可以进行

选择 ,于是“私人变量”就产生作用 ;但即使是代理

人 ,对于其私人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不确知的 ,他

们可以欺君 ,但要承担这种私人选择所带来的风险。

既然对于私人行为的观察不完美 ,政府征税就只能

按行为的结果 ,那就是可以观察的交易额来收税。

这便是对产品与劳务的交易所征收的税。斯特恩

(1986)则进一步将米尔利斯的相关成果概括为 : (1)

边际税率处在 0 和 1 之间 ; (2)对最高收入的个人的

边际税率应为 0 ; (3)如果具有最低工资率的人正在

最优状态下工作 ,那么对他们的边际税率也应为 0。

第二 ,“非税原则”,即当人们对一组商品中不同

商品之间的偏好独立于私人变量时 ,则关于该组商品

的相对价格就不应被税收扭曲。这一原则是以私人

变量与个人偏好相分离为前提的 ,即它承认私人信

息、私人变量的存在 ,但假定它们不改变人们对不同

商品的偏好。比如 ,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 ,私人变

量就是个人的特征 ,但若考虑总体生产的有效性 ,就

要撇开这些私人变量 ,专门研究税收与生产者之间的

关系。按照这一原则 ,对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就不应该

征税。又比如 ,如果已知在纳税 - 征税关系中存在信

息不对称 ,但如果个人之间对于任一组商品的偏好是

相同的 ,那也相当于偏好独立于私人变量。这时 ,按

第一原则 ,信息不完全要求对交易征税 ,从而税是免

不了的 ;但按第二原则 ,征税在偏好独立于私人变量

时不应扭曲人们的偏好 ,那么一旦征税 ,也应该对消

费者偏好相同的不同物品或劳务开征税率相同的税。

在这里 ,兰姆斯的目标是如何设置商品税税率使“效

用减少最小”即额外负担最小。后来的学者将此概述

为所谓“等比例减少”规则 ,指出要使税收的额外负担

最小 ,税率的设置应当使各种商品的生产数量以相等

的百分比减少。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就必须将税收

课于预期需求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商品。也有的学

者将此命名为“逆弹性规则”。鲍莫尔和布莱德福德

(Baumol and Bradford ,1970)在兰姆斯成果的基础上对

逆弹性规则作了更加明确的研究 ,说明在最优商品税

体系中 ,对各种商品征税应与应税商品的需求弹性成

反比 ,即应对需求弹性大的商品征低税 ,而对需求弹

性小的商品征高税。

三、兰姆斯的贡献

在兰姆斯之前 ,在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税收

原则是埃奇沃思原则。埃奇沃思的税制设计基于以

下四个假定 : (1)社会福利是个人效用函数的简单加

总 (未加总) ; (2)所有的个人效用函数是相同的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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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是收入的增函数 ,但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 ; (4)

社会总收入为固定常数。这四个假定表明 ,只有当

每个人在消费上所花费的最后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

都相等时 ,社会福利才最大。但由假定 (2)与 (3) ,要

使每人边际效用相等 ,便要求每人可支付的收入相

等。这样 ,通过一种累进的所得税制将富人收入转

移给穷人 ,实现收入均等 ,便是满足社会福利极大的

最优税收。显然 ,埃奇沃思的税收原则 ,在效率与公

平两者中明显地倾向于公平。

对这种偏重公平、忽视效率的税收原则 ,一些经

济学家 (如庇古、凯恩斯)持有异议。但是 ,如何按效

率原则来设计税制 ? 人们并没有给出理论的证明。

针对这一问题 ,兰姆斯作出了极为天才的贡献。兰

姆斯的出色之处在于他从现实中提炼出一个简单而

又有穿透力的问题 :设一个竞赛性的经济 ,其中有 n

种商品 ,但劳动的形式只有一种 ;劳动是唯一的投入

品。又设每一生产部门只生产一种产品 ,且生产的

规模报酬不变 ;又假设经济中的人口由相同的家庭

构成 ,即家庭间偏好相同 ,这样 ,可以假定经济中只

存在一个家庭。在此 ,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

具有边际成本 (等于平均成本) 都不变的含义 ,即对

于每一类产品 i 的产出 ,为了每一个单位产出品 ,便

需要 ci 的劳动投入量。设工资率为 w。这样 ,在完

全竞争条件下 ,由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原理 ,就是税

前价格的决定公式 :p i = ciw (i = 1 ,2 ,3 ⋯⋯) 。在考

虑政府财政开支为 R ,它必须通过对商品开征商品

税来实现 ,这样 ,对消费者支付的含税价格 (记为 qi)

就等于税前价格 p i 与税额 ti 之和 ,即 :qi = p i + ti (i =

1 ,2 ,3 ⋯⋯n) 。设家庭 (这里只有一个) 对商品 i 的

消费量为 xi ,则政府必须维持的财政总收入 R 对于

经济来说便是一个必须遵从的约束 ,称为岁入约束。

该岁入约束可以写为 : R = ∑
n

i = 1
tixi 。政府拿 R 干什么

呢 ? 兰姆斯假定政府用 R 去雇用一部分劳动 ,从事

不提供任何消费品的服务 (如国防) 。由于社会中只

有一个家庭 ,因此社会福利就由该家庭的效用函数

表达。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兰姆斯巧妙地运用了间

接效用函数 U = V (q1 ,q2 ,q3 ⋯,qn ,w , I) ,在这一函数

中 ,间接效用 U 是税后价格 (q1 ,q2 ,q3 ⋯,qn) 、工资率

w与收入 I的函数。由于生产呈规模报酬不变 ,利润

为零 ,因此家庭无利润收入。只有工资收入 ,它由 w

决定。但由于工资又全部用于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 ,

交易发生于一家之内 ,最后总额的工资收入也为零。

有鉴于此 ,兰姆斯的问题就是 ,设计出一种最优

的税制 ,即 ti (i = 1 ,2 ,3 , ⋯,n) 等于多少时 ,才既可以

保证政府财政收入 R 得以实现 ,又使社会福利极大。

实事上 ,任何政府都会面临兰姆斯所提出的问

题。我国政府也不例外。在 1993 年进行税制改革

时 ,就曾思考在保证现有的财政总收入不减少的前提

下 ,如何将现行的建筑安装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

但如何确定恰当的增值税税率成为了研究的重点。

而这也正是兰姆斯提到的问题。因为 R 是不能变的 ,

而选择 ti 却有讲究。因此 ,对中央政府而言 ,在保证

财政总收入不下降的前提下 ,如何选择税率 ti ,使 R =

∑
n

i = 1
tixi ,是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和认真考察的。

对兰姆斯的上述表述 ,也许有人会质疑经济中只

有一个家庭的假设能否成立。1986 年萨缪尔森在其

发表的《最优税收理论》一文中对此予以解释。萨缪

尔森认为 ,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一个家庭”的假设是合

理的 : (1)如果税收项目对于全体公民的效应是方向

相同的 ,这时 ,不同的家庭实质上会相当于同一个家

庭来对税收作出反应 ; (2)这种“一个家庭”的假设是

以现存的收入分配已达到了合理为前提的 ,即它实际

上假定个人之间的公平问题在征税以前就已经按某

一社会准则达到了最佳 ,从而不考虑税收在个人之间

的公平问题 ,社会相当于一个联合体 ,即一个家庭。

由此看来 ,“一个家庭”的假设事实上没有考虑“收入

公平”的问题。所以 ,兰姆斯所提出和研究的最优税

收原则 ,实质上是对效率原则的探讨。这与埃奇沃思

强调公平正好相反。因而同样是片面的。由此我们

可以推断出 :西方学界与政府之所以在 20 世纪 30 -

70 年代前期长期忽视兰姆斯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

献》的论文 ,极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正在

致力于构建强调公平的福利国家。而到 70 年代后 ,

整个西方社会认识到改革片面追求公平的福利国家

体制 ,讲求经济效率才能更快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

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兰姆斯论文的重视与青睐。

四、基本模型

根据兰姆斯规则的基本内涵 ,兰姆斯问题可以

由下列数学规划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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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t
1

,t
2

, ∧,t
n

]V(q1 ,q2 ∧qn ,w ,I) (1)⋯⋯⋯

s. t . 　R = ∑
n

i = 1
tixi (2)⋯⋯⋯⋯⋯⋯⋯⋯⋯

其相对应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

L = V(q1 ,q2 , ∧qn ,w ,I) +λ[ ∑
n

i = 1
tixi - R]

(3)⋯⋯⋯⋯⋯⋯⋯⋯⋯⋯⋯⋯⋯⋯⋯⋯

从 (3)式出发 ,如对商品 K选择一个税率 ,则最

优税率 t 3
K 的一阶条件为 :

5L
5tk

=
5V
5tk

+λ[ Xk + ∑
n

i = 1
ti

5xi

5tk
] = 0 (4)⋯⋯⋯

这里 ,由于含税价格 qk 的变化只是由于税率 tk

变化而引起 ,所以 :

5V
5qk

=
5V
5tk

,并且
5xi

5qk
=

5xi

5tk
(5)⋯⋯⋯⋯⋯⋯

所以 ,
5V
5qk

= -λ[ Xk + ∑
n

i = 1
ti

5xi

5qk
] (6)⋯⋯⋯

(6)式对任何一种商品征税都是成立的。即若

对所有产品中任一产品 K开征一道税 ,则其引起的

效用成本是与其他产品所分担财政负担比例相同。

也就是说 ,不管对哪一种产品征税以增加一单位的

财政收入 ,消费者要放弃相同的效用。

如果用 Roy 恒等式与斯拉茨基公式可以更清楚

地表达上述思想。引用 Roy 恒等式 ,可知 :

5V
5qk

= -
5V
5I

Xk = -αXk (7)⋯⋯⋯⋯⋯⋯

这里 , I为家庭的一次性总额收入 ,α是收入的

边际效用。I中没有利润收入 , I 只代表劳动收入与

出售禀赋后的收入。如果将 (7) 式代入 (6) 式 ,就可

以得到 :

αXk =λ[ Xk + ∑
n

i = 1
ti

5xi

5qk
] 　或

∑
n

i = 1
ti

5xi

5qk
= - [

λ-α
λ ]Xk (8)⋯⋯⋯⋯⋯⋯

引入斯拉茨基公式 :
5xi

5qk
= Sik - Xk

5xi

5I
(其中 ,Sik =

5xh
i

5qk
,是斯拉茨基公式中的替代效应项) 并将此代入

(8)式 ,便有 :

∑
n

i = 1
ti [ Sik - Xk

5xi

5I
] = - [

λ-α
λ ]Xk 　或

∑
n

i = 1
tiSik = - [

λ-α
λ ]Xk + ∑

n

i = 1
tiXk

5xi

5I
(9)⋯⋯

经整理可得 :

∑
n

i = 1
tiSik = - [1 -

α
λ + ∑

n

i = 1
ti

5xi

5I
]Xk (10)⋯⋯

即 : ∑
n

i = 1
tiSik = -θXk (11)⋯⋯⋯⋯⋯⋯⋯

其中 ,θ= [1 -
α
λ + ∑

n

i = 1
ti

5xi

5I
]

公式 (11)就是著名的兰姆斯规则。这一规则的

含义有两个方面 (平新乔 ,2001) :

第一 ,开征商品税后最小的扭曲效应为多少 ?

由于斯拉茨基公式中的替代效应 ,所以公式 (11) 说

明 ,若政府对所有产品的税率为 ti (i = 1 ,2 , ∧,n) ,这

全部的征税活动对于购买消费品 xk 的扭曲效应如

加总起来 ,则相当于税前消费者对 K的购买量减少

了一个常数为的比例。由于 xk 任意给定的 ,θ对每

一种商品 K是相同的 ,所以 ,兰姆斯规则实质上是

说 ,若政府对所有商品征了税 ,又假定个人的纳税损

失经过了补偿 ,则最优税收便要求税后消费者减少

对于任一种商品 K来说都是同比例的。

第二 ,兰姆斯规则并不要求税后使每一种价格

同比例上升 ,却要求每一种商品的消费同比例下降。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只要将公式 (11) 稍作改进就一目

了然 :在公式 (11)两边同除以 Xk ,便有
∑
n

i = 1
tiSki

Xk
= -θ。

在这里 ,左端的分母是一个实物量 Xk ,即商品 K的

税前购买量 ,左端的分子也是实物量 ,这个分子只是

度量所有的商品税 (t1 ,t2 , ⋯tn)对于商品 K的希克斯

需求量的替代效应 , ②也是以购买量变化来衡量的。

因此 ,在这里 ,公式的左端只是表达征税后商品 K

的消费量所发生的相对比例变化 ,而决不是 K的价

格所发生的相对变化。这一点必须加以澄清 ,因为

在经济学文献里 ,有人认为兰姆斯规则只要求税后

价格变动相同 ;而且我们在实际税务工作中 ,也往往

认为对税前价格加一个比例相同的税率会容易操

作。但这不符合兰姆斯规则的原意。实质上这里说

的是 ,在最优商品税时 ,消费者在每一种商品 K的

消费上的比例下降应该相同 ,即 : dk =
∑
n

i = 1
tiSki

Xk
= -θ。

其中 ,dk 中的 d 表示比例“下降”。为什么用“d”?

那是由于米尔利斯 (1976 年) 用它来表示“沮丧指

数”,即征税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沮丧程度。因此 ,兰

姆斯规则是说 ,一种税制若是最优的 ,则它给消费者

带来的沮丧指数在每一种商品上都应当相同。那么 ,

θ是否会负 ? 不会。为什么 ? 因为在公式 (11)两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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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上 tk ,然后再对 K加总 ,使得等式的左端相当于将

斯拉茨基矩阵的每一项都相加 ,由于 Sik < 0 ,ti > 0 (同

理 tk > 0) ,所以 ,等式的左端为负 ,于是 -θR < 0 ,即θ

与 R 同向 ;但已知 R > 0 (政府财政收入必为正) ,所

以θ< 0。

由此可知 ,兰姆斯规则是对竞争性的经济中最

优商品税必备的必要条件的探究。其基本含义是 ,

在政府为了保证其开支 R 而不得不对商品和劳务

征税后 ,消费者对每一种产品的实际消费应等比例

减少 ,然后以税收的形式将这减下来的资源上缴给

政府 ,这样就不会改变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以及资源

配置的初始结构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税收的扭曲作

用 ,从而也使经济效率的破坏程度降到了最低。从

这个意义上说 ,兰姆斯规则其实就是效率准则。

更进一步地说 ,兰姆斯规则考虑到了对一种产

品征税之后所涉及到的全部相关效应 ,实际上是构筑

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因为在公式 (8) 中 ,商品 K的

含税价格变化 (由 tk 变化所导致的)会引起其他商品 i

的需求量的变化 ,从而就有 ∑
n

i = 1
ti

5xi

5qk
这一加和项。加

和项就是考虑征税后的一般均衡效应的结果。

五、反弹性原则

“反弹性原则”是由鲍莫尔和布兰福特 (1970) 推

导出来的。这个原则指出 ,如果商品需求只对自身

价格变动作出反应 ,而不对别的商品的价格变化作

出反应 ,即如果不存在商品需求之间的交叉效应 ,那

么就有
5xi

5qk
= 0 (只要 i ≠k) ,把它代入公式 (8) ,公式

(8)就变为 :

αXk =λ[ Xk + tk
5xk

5qk
] (12)⋯⋯⋯⋯⋯⋯⋯

然后 ,把 tk 从 (12) 式中解出来 ,再在其等式两

边除以 qk ( = pk + tk) ,就可得到 :

tk

pk + tk
= [
α-λ
λ ]

1
qk

xk
·

5xk

5qk

(13)⋯⋯⋯⋯⋯⋯

由于
qk

xk
·

5xk

5qk
是关于商品 K的需求价格弹性 ,记

为ζd
k ,所以 :

tk

pk + tk
= [
α-λ
λ ]

1
ζd

k
(14)⋯⋯⋯⋯⋯⋯⋯⋯

公式 (14) 表示“反弹性原则”。它表明 ,如果商

品之间不存在交叉效应 ,则税收与含税价格之比就

应该与需求的价格弹性成反向变动 ;需求的价格弹

性越高 ,ζd
k (绝对值)越大 ,则税率 (

tk

pk + tk
) 就越低 ;反

之 ,税率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 ,鲍莫尔 - 布兰福特的“反弹性原

则”没有考虑商品需求之间、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 ,

只是在极端条件下对兰姆斯规则作了引申。实质上

它将兰姆斯的一般均衡分析降为局部均衡分析。但

这种分析却将商品税税率的高度与商品本身的需求

弹性的大小联系了起来 ,从理论上阐明了千百年来

政府对需求弹性低的物品 (如盐、烟、酒等)反而开征

高税的政策。然而 ,这种“引申”是应该非常谨慎的。

正如平新乔 (2001) 所指出的 ,因为 : (1) 商品需求之

间完全互相独立这种情形是不大可能的 ,土地、酒、

烟等物品看上去与别的商品在需求或供给上关系不

大 ,但事实上仍是有关系的。撇开对这种商品征税

会产生的间接的交叉效应 ,是片面的。(2)兰姆斯规

则的本意并不在于找出税额与含税价格之间的相对

比率 ,而只是找出征税后在实物量的相对损伤程度 ,

并且 ,他强调的不是弹性 ,而是替代效应的作用 ,但

鲍莫尔 - 布兰福特的引申就转向了税率 ,而且不谈

替代效应、只谈弹性 ,这在分析层次上是更为粗糙

的 ,由此可能发生分析失真。(3)“反弹性”原则在实

践上的应用会引起一国的税基过窄 ,即政府岁入主

要依赖于几个主要的消费税。

六、最优税收理论对我国
税制改革的理论价值

　　如上所述 ,税收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

问题 ,到目前为止 ,还需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

究 ,虽然如此 ,其对我国税制改革的理论价值也还是

显而易见的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最优税收理论运用寻求权衡公平和效率

的原则和方法 ,提供了让税收扭曲最小化的途径 ,它

是一个严格的推理 ,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 ;最优税

收理论是在一定假定下 ,以减少税收抑制性效应的分

析体系。从方法论上讲 ,最优税收理论是数学中最优

化方法应用于经济问题的结果 ,是在一定假设条件下

求极值而得出的规则。这对于我们设计“优化税制框

架”和优化税制结构是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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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最优税收理论发现了人们传统思维

以外的观点 (杨斌 ,2005) ,纠正了某些曾被视为普遍

真理的原则 ,促使人们在进行决策时更加理性。现

实中 ,正确的决策要考虑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根据

每一种情况 ,选择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最优方法。

最优税收理论 (如最优商品税理论)揭示的等比例规

则和逆弹性规则 ,说明统一的简单的、单一比例规则

并不是最理想的 ,这促使人们加深认识如何提高商

品税效率也是有启发性的。它告诉我们 ,在可行的

情况下 ,应当对需求较缺乏弹性的商品课以较重的

税收以减少税收的额外负担 ,但如果这些商品主要

由低收入者所消费 ,那么出于公平考虑 ,应当对其以

较低的税率课税。同时 ,最优税收理论还告诉我们 ,

必须格外慎重地看待“公平意味着递增的边际所得

税税率”这一传统原则。最优所得税必须在较高的

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公平收益和较低的边际税率所导

致的效率损失之间进行权衡。同时 ,最优税收理论

在考察选择税收制度要素以使税收造成的额外负担

最小化或抑制性效应最小化 ,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

化的思路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 ,目前的西方最优税收

理论的许多结论是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所得出的推

论 ,离开了这些假定条件 ,其结论也就未必成立。例

如 ,在推导“逆弹性规则”和“等比例减少规则”中 ,假

定了一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完全竞争的封闭型经济体

系 ,不存在外部性问题 ,而仅考虑了单一消费者或把

消费者看成同质性的等 ,这些离现实是有一定距离

的。同时 ,在将其理论转化为政策结论时 ,更要考虑

其理论的特殊性。因为 ,政策的实施必须充分考虑信

息和行政问题 ,当理论上最优税收的实行所需要的信

息获取和行政成本过高时 ,就没有什么可行性。特别

是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 ,由于信息披露

的有限性、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发展呈多元

性和不平衡的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慎重行事。

注释 :
①一次是 1951 年法国经济学家布尔塔克斯在设计法国

国有铁路的运输定价时遇到了国有企业向政府财政的上缴
问题 ,他发现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实质上包含了税收 ,国有
企业通过向广大消费者收取含税价格 ,可以为政府筹措财政
岁入 ,但问题是 ,含税价格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扭曲。于是 ,布
尔塔克斯发现了兰姆斯论文的价值 ,他研究的题目是价格如
何分摊政府的财政岁入从而使扭曲程度最低 ? 这实质上给

出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产品定价的理论模型 ,这直到今天对
我国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定价仍有启发意义。几乎同时 ,美
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 ,解出了兰姆斯提
出的问题 ,给出了最优税收的一般形式 ,并以此为基础 ,就征
税向美国财政部提出了 9 条具体意见。

②希克斯需求量替代效应指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反向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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